 “艺韵”书画摄影大赛参赛须知

一、参赛对象

半导体所全体师生员工和离退休人员。

二、报名截止时间

2024年4月10日(以邮戳为准)

三、作品要求

（一）比赛分为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三类。

（二）围绕庆祝建国75周年、科技创新谱新篇、校园文化结硕果、浓浓师生情、漫漫求索路、成功的喜悦、创业的激情、多彩的业余生活、无悔的青春年华，以及其他健康向上的主题。

（三）相关要求

	作品

类别
	尺  寸
	体裁及提交数量

	书法类
	硬笔：不限

软笔：不超过4平尺
	1、硬笔、软笔

2、每人不超过3幅

	绘画类
	不限
	1、画种不限

2、每人不超过3幅

3、尺寸不超过100*100

	摄影类
	12寸
	1、相纸彩扩

2、黑白、彩照均可

3、单幅或组照均可

4、每人单幅不超过3幅，组照不超过1组。无需装裱。


四、奖项设置

一等奖：书法、绘画、摄影各1-3名，稿酬1000元；

二等奖：书法、绘画、摄影各3-5名，稿酬600元；

三等奖：书法、绘画、摄影各5-10名，稿酬300元；

优秀奖：书法、绘画、摄影各10-20名；

（注：稿酬均为税前）

校团委联系获奖者确认邮寄地址和稿酬发放信息，在4月份发放获奖证书和稿酬，京外获奖者的证书通过邮寄送达。

五、参赛方式

（一）参赛者在邮寄的每一件作品背面标注作品名称、姓名、单位、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编，作品请邮寄或递交至雁栖湖校区团委办公室。

（二）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怀柔区怀北庄3353信箱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礼堂206办公室

邮政编码：101408

联 系 人：高梦楠
联系电话：010-69671117

（三）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同时提供电子版，发送邮件至tuanwei@ucas.ac.cn ,邮件主题注明参赛作品，附件名为：单位-姓名-作品名称-联系电话。电子版格式为JPG，要求作品图片2MB以上，不超过20MB，内容完整，细节清晰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所有参赛作品一经投稿不予退还，作品投递成功后，即视为允许主办方使用其作品进行宣传和展示。

（二）主办方将优秀作品进行装裱，并在学校教学区、办公区等公共空间展出，在校级各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和展示。

（三）作品不能冒名顶替，若有抄袭、盗用行为，立即取消参赛资格。摄影作品须为原创（必要时提供高清原版电子文件），不可存在侵犯他人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等法律问题，一经发现，即取消参赛资格，相关责任自负。

